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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制度

为了规范学校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促进学校事业发展，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制定本制度。

一、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任务

1.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规、法律

和财务规章制度，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正确处理事业发展

需要和资金供给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

2.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合理编制学校预算，并对预算

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合理配置学校资源，努力节约开支，

加强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建立健全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如实反映学校财务状

况。对学校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

二、财务管理体制

1.学校财务管理体制：“统一领导，集中管理”，财务

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



2.学校总务处为学校的单一的财务机构，在校长领导

下，统一管理学校的各项财务工作，不得在学校之外设置同

级机构。

3.学校总务处应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制定会计人员岗

位职责。财会主管人员的任免应当经过学校行政组同意，不

得任意调动和撤换。

三、预算及收入管理

1.学校预算的依据是事业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年度

财务收入计划。学校会计室应在每年的十二月前按有关规定

编制好下一年度的财务预算。

2.编制预算必须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

收入预算坚持积极稳妥原则，支出预算坚持统筹兼顾，保证

重点，勤俭节约的原则。

四、支出管理

1.支出是根据学校为开展教学、科研及其它活动发生的

各项耗费和损失。

2.学校支出包括



⑴事业支出：事业支出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工资、补助

工资、其它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

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它费用。

⑵专项资金支出：学校从有关部门取得的有指定项目和用

途的专项资金，必须按项目使用，不得挪作他用。项目完成

后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和验收。

3.学校支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定的开支范

围及开支标准。国家没有统一规定的由办公室结合学校情况

制定有关规定和开支标准，并报学校行政组审批。

五、资产管理

1.资产是学校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

源，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2.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以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包

括现金、各种存款、应收及暂付款、借出款、存货等。存货

是指学校在开展教学、科研及其它活动过程中耗用而存储的

资产，包括各类材料、消耗性物资、低值易耗品等。

3.固定资产是指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专用

设备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产。



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

同类物质如图书等也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4.固定资产分类

学校固定资产一般分为十类：（1）土地、房屋、建筑物

及附属设施。（2）教学仪器和标本模型。（3）电教设备。

（4）医疗设备。（5）交通运输工具。（6）生产设备。（7）

图书。（8）办公事务设备及家具。（9）文体设备。（10）

其他。

5.集团总务处应配合有关部门，结合集团具体情况，制定

存货、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六、财务监督和检查

1.财务监督是贯彻国家财经法规以及财务规章制度，维护

财经纪律的保证。对违反财经法规的支出财务部门有权拒

绝，同时报告领导处理。

2.财务监督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三种形

式。总务处对不同的经济活动实行不同的监督形式。

3.学校总务处有权对学校的会计工作进行审计。

4.学校总务处应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财务监督和审计。



七、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

1.财务报告是指反映学校一定时期财务状况和事业发展

成果的总结性书面文件。会计室应定期向有关部门和财政部

门提供财务报告。

2.会计室根据核算中心定期编制的财务分析报告即时打

印上报。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学校事业发展和预算执

行、资产使用管理、收入、支出及财务管理情况、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


